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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议通过《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、《2022 年年度报告

摘要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2022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《2022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

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2022 年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2023 年财务预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》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实现 2022 年度归属母

公司净利润为 51,209,278.31 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,532,005,145.99 元，

公司累计可分配的利润为 6,583,214,424.30 元。公司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

预案如下： 

1、提取 10%法定盈余公积金 46,359,488.26 元（母公司报表）； 

2、扣除分配 2021 年度普通股股利及其他 81,859,717.80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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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剩余 6,454,995,218.24 元为 2022 年末实际未分配利润。为了保持企

业现金流量的平衡，促使光明地产健康发展，同时又维护出资人的权益，公司

拟以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

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.10 元（含税）。 

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，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公司拟维持分

配总额不变，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，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本次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预案完全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关于现金

分红政策的规定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14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《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

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公司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、李力敏先生在董事会审

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《关于对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

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十一）审计通过《关于 2023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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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15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十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2023 年，公司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测算，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

金额约 58,344.32 万元。 

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公司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、李力敏先生在董事会审

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16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十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17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十四）审议通过《2022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《2022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十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2 年度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

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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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以及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总部薪酬管理办法》、《总部绩效管理办法》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公司

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的勤勉尽职情况考评的结果，公司 2022 年度支付现任及 2022 年内离任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合计为 9,729,589.61 元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水平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

行业薪酬平均水平及当地物价水平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其中党委书记、董事

长、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当年薪酬，依照国资管理相关规定及考核结果兑现，

其中包含了以前年度的考核结算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十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支付独立董事 2023 年度津贴的议案》 

公司在 2023 年度内拟支付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每人 15 万元人民币

（税前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十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18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十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19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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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十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20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二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21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（二十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兹定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（周三）13：30，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 A

座五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，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（临 2023-022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三、董事会召开情况说明 

（一）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履行审议程序 

1、议案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、（八）、（九）、（十）、（十一）、（十二）、

（十三）、（十七），在董事会审议之前，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阅，同意提

交本次董事会审议； 

2、议案（十五），在董事会审议之前，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

会审阅，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； 

3、议案（十八）、（十九）、（二十），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

阅，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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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独立董事履行审议程序 

1、独立董事在审议议案（十二）、（十三）之前，已提前获悉该事项，

经谨慎审阅后，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。 

2、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对议案（八）、（九）、（十）、（十一）、

（十二）、（十三）、（十五）、（十七）、（十八）、（十九）、（二十）

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独立董事独立意见。 

（三）议案（十）、（十二）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、李力敏

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本次会议形成决议生效尚须履行的申请程序 

本次议案形成的决议（一）、（四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、（八）、（十一）、（十二）、

（十三）、（十五）、（十六）、（十八）、（十九）、（二十），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；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（十）、（十二），在股东大会审议

时，公司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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